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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浙建工改函〔2023〕183号

省建设厅关于做好“浙里建”工程质量检测

管理子场景首批上线运行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建委（建设局）：

为贯彻落实《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

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57号）、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

印发<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标准>的通知》（建质规

〔2023〕1号）要求，规范各方主体工程质量检测活动，实现

工程质量检测全过程数字化管理，在总结借鉴杭州市、台州市

建设局试点基础上，我厅在“浙里建”开发了工程质量检测管理

场景。为加快实现该场景在全省推广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场景建设目标

通过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场景的建设和应用，进一步完善全

省工程质量检测基础数据库（检测机构库、检测人员库、检测

设备库等），构建覆盖检测合同、检测委托、见证取样、检测

受理、检测报告等业务在内的全过程数字化服务及管理体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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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各方主体的工程质量检测活动，形成资质核查可实时、委

托管理可闭合、见证取样可寻迹、检测报告可追溯的监督管理

新模式，有效保障工程质量安全。

二、场景主要功能

（一）工程质量检测基础库：主要包括检测机构基本信息

库、检测参数库、检测人员库、检测设备库等，由检测机构通

过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场景进行信息登记，主管部门审核入库。

（二）检测合同管理：用于建设单位与检测机构对检测合

同的在线管理，首批上线合同信息登记功能，后期将根据需求

实现检测合同在线网签。

（三）检测委托管理：用于建设单位在线委托检测业务。

（四）见证取样管理：用于施工单位现场取样、建设单位

（监理单位）现场见证的在线协同。

（五）检测受理管理：用于检测机构在线受理。

（六）检测报告管理：用于检测机构对推送的检测报告进

行设备、人员确认，报告签字、盖章。

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场景将公开委托单、检测报告的数据标

准（数据标准另行发布），对于具备内部管理系统的检测机构，

可申请与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场景进行委托单和检测报告的数

据对接（检测报告仅对接报告数据，报告审批和报告签章须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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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场景提供的功能）。

三、上线安排

（一）2023年 6月 20日前，各地辖区内所有工程质量检

测机构完成基础数据入库（机构、人员、设备）；

（二）该场景在杭州市萧山区、西湖区，嘉兴市嘉善县，

舟山市本级、台州市本级首批上线，8月底完成试运行实现检

测机构“两材两块”检测项目全面覆盖。

四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场景由我厅统一组织开发及实

施，接口数据标准公开，各市县建设主管部门和工程项目各方

单位可免费使用主体功能。

（二）市县建设主管部门要将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场景上线

作为“浙里建”重大应用贯通的重点工作抓紧抓实，通过多种形

式指导督促工程项目各方参建单位、检测机构人员尽快熟悉和

使用，及时将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有关意见建议反馈我

厅，并同步指导检测机构加快内部信息化系统建设。

（三）为帮助企业解决检测费用支付需求，开发了费用结

算管理功能，面向企业提供线上账务管理与支付结算服务，帮

助检测机构与委托单位在线化、数字化管理企业应收与应付账

款，实现线上跨行结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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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阮帅帅 ，联系电话：17326039540（浙政钉同号）。

附件：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场景使用指南

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23年 5月 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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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场景使用指南

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场景由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、

检测机构及相关人员共同使用，协同开展工程质量检测全过程

服务及管理工作。

一、建设单位

1、建设单位登录浙里建完成账号注册（需完成实名认证）。

2、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登录浙里建完成账号注册（需完

成实名认证）。

3、由建设单位或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，给对应的项目维

护检测机构、建设单位见证员。

4、由建设单位或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在承接项目清单中

查看参建单位信息是否完整，如不完整请参考第 3点进行完善。

5、建设单位或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需要在合同管理模块

中对已经推送的合同做确认操作。

6、建设单位或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需要在委托管理模块

中对已经生成好的委托单做确认操作。

7、综合查询可以查看本工程项目的检测报告数据相关信

息（包含合同、委托、见证取样、检测以及报告等所有相关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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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）。

二、施工单位

1、施工单位登录浙里建完成账号注册（需完成实名认证）。

2、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登录浙里建完成账号注册（需完

成实名认证）。

3、由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维护取样员信息。

4、施工单位取样员在系统取样后，系统自动生成流水编

号。

5、综合查询可查看本工程项目的检测报告数据相关信息。

三、监理单位

1、监理单位登录浙里建完成账号注册（需完成实名认证）。

2、监理单位项目总监登录浙里建完成账号注册（需完成

实名认证）。

3、由监理单位项目总监维护见证员信息。

4、综合查询可以查看参与工程项目的检测报告数据相关

信息。

四、检测机构

1、检测机构登录浙里建完成账号注册（需完成实名认证）。

2、检测机构在机构信息中维护本单位的企业信息，将填

报完整的数据递交至机构所属地的属地建设主管部门审核。

首次使用系统的检测机构进入机构信息中，点击同步资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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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按钮，将本单位的资质信息进行同步，点击编辑按钮完善

企业的基本信息、年度检测机构收入情况（每年度年底填报一

次）、实验室地址、分支机构信息后保存，点击递交按钮。

有企业对于系统没信息的由检测机构点击添加按钮，输入

企业名称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点击确认按钮后进入企业基本

信息填报页面，完善企业的基本信息、年度检测机构收入情况

（每年度年底填报一次）、实验室地址、分支机构信息后保存，

点击递交按钮。

3、检测机构在人员信息中维护本单位的人员信息，填报

完整的数据递交至机构所属地的区县主管部门审核，审核通过

的数据将展示至已入库人员管理列表当中。

存量的人员数据和新增的人员数据统一在此列表中展示，

列表中的人员状态只显示未递交、已递交、审核未通过的数据。

点击编辑按钮完善人员的基本信息、学历、注册证书信息、人

员技术职称信息后点击保存，到人员新入库列表中选择完善好

的人员数据点击递交按钮。

对于系统存量数据中没有的人员信息，通过点击添加按

钮，输入人员姓名和身份证号点击保存，进入人员基本信息填

报页面，完善人员的基本信息、学历、注册证书信息、人员技

术职称信息后点击保存，到人员新入库列表中选择完善好的人

员数据点击递交按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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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检测机构在设备库中维护本单位的设备信息。可以通

过模板导入和添加的方式增加设备信息。

5、检测机构维护检测合同信息并上传检测合同附件，推

送建设单位确认。

6、检测机构受理。受理人员需进入受理模块选择委托数

据，核对样品见证取样信息，试件状态、标识进行检查核对，

确认样品尺寸规格、数量无误并满足试验要求，再办理受理委

托，完成收样工作。

7、检测机构应严格按照有关管理规定和技术标准进行检

测，编制报告时在系统中选取对应的设备、检测人员、审核人

员、审批人员，提交后推送至上述人员浙里建手机端，由上述

人员电子签名和企业法定授权人电子签章（检测报告专用章）

后生成电子报告。

8、综合查询可以查看参与工程项目的检测报告数据相关

信息。

五、取样员

1、由施工单位的取样人员对工程中使用材料在工程项目

现场取样，其中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、试件和材料必须在建设

单位或工程监理单位人员的见证下在现场取样，并送至具有相

应资质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进行检测。

2、在工程项目现场进行取样时，登录浙里建手机端，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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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工程定位功能实现自动定位，将工程位置与取样位置进行后

台自动比对，超出工程位置区域范围，系统进行提示。

3、取样人员制作含唯一性标识编号的样品，在浙里建手

机端见证取样模块选择唯一性标识编号，填写样品信息，提交

后上传至系统。

4、取样人员生成委托单，已经完成取样（见证）的样品，

选择对应检测机构生成委托单。

六、见证员

1、在工程项目现场进行见证时，见证人员登录浙里建手

机端进行工程定位，将工程位置与见证位置进行后台自动比

对，超出工程位置区域范围系统将进行提示。

2、见证人员选择样品唯一性编号，现场拍摄 1张照片（带

有清晰可见唯一性标识的样品），在确认样品信息完整无误后，

提交自动上传至系统。

3、见证人员更换时，应在见证和送检前由建设单位或监

理单位登录系统对见证人员进行重新维护登记确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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